
法國政府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相關企業紓

困振興措施 

 

法國政府紓困金額總額近 1,100 億歐元，其紓困措施包含增

加內需、減稅、延遲繳稅/付費和金融貸款等，分述如下： 

一、 增加內需：成立團結基金，針對遵循隔離措施而營業之

餐廳、非食品類商家、旅遊業者及遭疫情影響營業額少

於上(2019)年同期(三月)營業額50%的小型企業予以補

助，預計發放 70 億歐元。 

二、 減稅：為免企業倒閉，將以個案方式提供稅務減免或國

有化，並擴大企業稅務研發投資抵減達 220 億歐元。 

三、 延遲繳稅/付費：允許企業延遲繳納 3 月份社會保險及

營業稅，並於疫情結束後依個案情況予以免徵。 

四、 金融：提供企業 330 億歐元信貸保證。 

五、 其他: 

(一) 針對企業申請放部分無薪假，政府補助員工薪資

發放，2 個月內補助總額計達 240 億歐元，避免企

業裁員。 

(二) 針對新創公司短期融資、研發投資抵減及信貸保



證框列 40 億歐元支援計畫，針對公立研發機構新

框列 10 年共 50 億元研發預算。 

(三) 針對出口企業，法國公共投資銀行(BPI France) 

提高對商業銀行辦理出口信用保證的再保證成數，

擴大對民間保險公司出口保險的再保險適用地區

至歐盟成員國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

國(原僅適用 17 個高違約風險國家)，並展延企業

「海外拓銷貸款」還款期限。 

(四) 匡列法國國家參股管理局(APE，法國國營企業主

管機關)220 億歐元特別影響基金，為受疫情影響

的法國公、民營企業提供資本協助，如借款、股

票收購或暫時性國有化。 

(五) 針對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醫護人員及部分公

務人員每人發放 500 至 1,500 歐元特別獎金，總

額約達 43 億歐元。 

(六) 疫情期間若有勞資糾紛，政府將協助調解。 

(七) 對法航-荷蘭航空公司集團提出 70 億歐元的紓困

貸款，並要求其提出新的營利和降低汙染方案。 


